
附件2

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名

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或涉
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1
梁河县文化
和旅游局

国家税务总
局梁河县税
务局代收

政府部门
文化事业建

设费
政府性基金

提供广告服务
或娱乐服务取
得的全部含税

收入

按国家统一标准执行3%费率，自2019年
7月1日起费率由3%降至1.5%。小规模纳
税人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可减免。

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财政部及国
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文化事业建设
费政策及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6]25号）》、 《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有关文化事业建设费政策及征

收管理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
[2016]60号）》

税务代收

2
梁河县教育
和体育局

国家税务总
局梁河县税
务局代收

政府部门 教育费附加 政府性基金

单位和个人实
际缴纳的增值
税、消费税税
额（不含进口
环节由海关代
征的增值税、

消费税）

全国统一执行3%附加率，计算公式为：
教育费附件额=（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
额+实际缴纳的消费税税额）x3%。

政府部门 制定部门：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
的暂行条例》的决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448号）
税务代收

3
梁河县教育
和体育局

国家税务总
局梁河县税
务局代收

政府部门
地方教育附

加
政府性基金

单位和个人实
际缴纳的增值
税、消费税税
额（不含进口
环节由海关代
征的增值税、

消费税）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的税额*2% 政府部门 制定部门：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0]98号）

》
税务代收

4
梁河县残疾
人联合会

国家税务总
局梁河县税
务局代收

政府部门
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
政府性基金

用人单位安排
残疾人就业比
例低于本单位
在职职工总数

的1.5%。

保障金年缴费额=（上年用人单位在职
职工人数x1.5%-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
残疾人就业人数)x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

工年平均工资。

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国务院、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共残疾人

联合会 省人民政府

《残疾人就业条例》（国务院令第
488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
的通知》（财税[2015]72号）、《
云南省残疾人就业规定》（省政府

令第192号）

税务代收



5
梁河县林业
和草原局

国家税务总
局梁河县税
务局代收

政府部门
森林植被恢

复费
政府性基金

单位和个人永
久占用林地

（一）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含
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竹林地、苗圃
地，每平方米不低于10元；灌木林地、
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不低
于6元；宜林地，每平方米不低于3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林业主管
部门在上述下限标准基础上，结合本地
实际情况，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
具体征收标准。　（二）国家和省级公
益林林地，按照第（一）款规定征收标
准2倍征收。（三）城市规划区的林

地，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
标准2倍征收。（四）城市规划区外的
林地，按占用征收林地建设项目性质实
行不同征收标准。属于公共基础设施、
公共事业和国防建设项目的，按照第
（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
属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财政部及国
家林业局

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
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
利用林地的通知 〔财税[2015]122

号〕   

税务代收

6
梁河县发展
和改革局

国家税务总
局梁河县税
务局代收

政府部门
防空地下室
易地建设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应建防空地下
室的民用建筑
项目报建审批

1.9层以下（含9层）7元/平方米；2.10
层以上（含10层）1200元/平方米

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云南省物价
局 省财政厅 省防空办 省发改局

《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办法》、《云南省物价
局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民防空
办公室关于调整我省防空地下室易
地建设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云
价综合〔2014〕42号）、《云南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关于降低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等 6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整改工作的
通知》（云发改物价【2019】425

号）

税务代收


